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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4-40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

2024年 5月 27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责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董事长李祥先生已离任，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良好运作及经营

决策顺利开展，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伟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至公司

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任职生效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王巍先生、周伟先生、杨国平先生、周衡翔先生、商海彬先生为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方忠宏先生、叶邦银先生、仇向

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进行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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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原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不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基于 2 名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且 2023

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能达到业绩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董事会同意将

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81,570股、111名激励对象

（不含 2 名因组织调动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所对应的限

制性股票 1,125,178 股，共计 1,306,748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同

时，考虑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对本次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全票审议

通过。 

公司董事、总经理周伟先生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予以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表决。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之《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册资本减少的实际情况，

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后

续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公司章程最终修订结果以工商主管登记

部门核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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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之《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原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不再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5、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开发及处置储备土地的议案》。 

基于目前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因素，为提高公司房地产经营决策效率，加速资

金回笼、严控经营风险、力争平稳发展，以实现公司收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结合房地产行业市场动态决定公司相关储

备土地的未来开发及处置事宜。 

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之《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开发及处置储备土地的公告》。 

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 14:00 在公司（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 8 号

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体 A4号楼）十七楼会议室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之《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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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巍：1983年生，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研究生。曾任南京市城建集团投

资发展部部长，南京城市更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织负责人（筹）。

现任南京城市更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党委书记。 

周伟：1980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研究生。曾任公司资产管理部

部长助理、资产管理部副部长、部长、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 

商海彬：1979年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本科。曾任南京市自来水总公

司供水分公司计财科科员，南京市自来水总公司抄收管理所计财科科员，南京市

自来水总公司计财处科员，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管理部副主管、主管、部长助理、副部长、副部长（主持工作）。现任南京市城

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本公

司董事。 

杨国平：1956 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上海交通大学 MBA 工商管理

硕士，上海市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曾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办公

室、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等部门和企业负责人。现任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出租

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副会长、上海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宁波商会会长、浙江

商会监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MBA校友会会长，本公司董事。 

周衡翔：1971 年生，硕士。曾任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及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华东-苏浙区域）、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副营运总裁。现任

香港中华煤气营运总裁（气源业务），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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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方忠宏：1965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坦克导弹

第 414团反坦克导弹第一营 3连一排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坦克导弹第 414团

特务排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坦克导弹第 414 团后勤处战勤参谋，中国人民解

放军反坦克导弹第 414 团火箭布雷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

反坦克导弹第 414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临时帮助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坦

克导弹第 414团反坦克导弹第二营 4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中国人民解放

军反坦克导弹第 414 团（该团于 2004年 3月撤编解散）司令部管理股股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陆军第 12集团军军事法院副营职审判员、正营职审判员、

审委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法院正营职审判员、副团职审判员、

正团职审判员、审委会委员，四级高级法官，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

伙人、支部书记、管理合伙人。现任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本公司独

立董事。 

叶邦银:1970 年生,中共党员，博士。曾任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

师，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教师，苏州骏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南京审计大学中审学院执行院长，南京会计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多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

事。 

仇向洋：1956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东南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院长，

现任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理事长，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红宝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巍先生在南京城市更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任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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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彬先生在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管理部部长、

企业管理部部长，其他董事候选人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除周伟先生持有公司股权

激励股份，其他董事候选人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